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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章程 
1954年11月10日制定施行，歷次修訂時間： 

(1)1975.06.16(2)1982.05.24(3)1988.05.30(4)1990.05.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5)1993.05.18(6)1997.06.16(7)2002.05.30(8)2005.05.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9)2006.05.28(10)2013.05.26(11)2014.05.20(12)2026.05.19 

 

第一章  名  稱 
本會定名為「基督教台灣信義會」(以下簡稱本會)。 

 

第二章  信  仰 
一、本會信奉新舊約聖經為上帝啟示之道，作為信仰、教義及生活之惟一

完全準則。 

二、使徒信經、尼西亞信經、亞他那修信經、路德小本基督徒要學及奧斯

堡信條等，已將聖經救贖之道確切說明，故為本會信條。 

 

第三章  宗  旨 
本會根據聖經，闡揚福音、設立教會、施行聖禮、培養信徒靈性、指導教

務、防止異端、確保純正聖道。提供教牧人員的訓練及生活照顧(含購屋貸

款)；設立學校、學生中心，培養人才；刊行書報、發展大眾傳播；辦理社

會福利、慈善事業，醫療服務、墓園、殯葬設施經營、工業佈道及其他聖

工，藉以擴展上帝的國為旨。 

 

第四章  會  員 
一、凡遵守本章程之本會各地方教會均為本會會員教會。 

二、本會所屬之佈道所，依照規定正式成立教會時，即成為本會會員教會

。 

三、其他教會願意遵守本章程，向本會提出申請，經議事會審查通過並向

總議會報備，得接納為本會會員教會或佈道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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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五間以上本會教會得組成一區會，以推行區內聯合教會事工，區會組

織章程另訂之。 

 

第五章  組  織 
一、總議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，下設議事會、牧師團、財團法人董事會

、稽核小組，分別處理教會各項事務。 

二、總議會休會期間，議事會為執行會務機構。 

三、議事會設總務處，處理經常會務並督導區會、地方教會及各委員會事

工(詳組織系統表)。 

 

第六章  總議會 
一、總議會由下列代表組成之 

(一)本會現職牧師，均為當然代表。 

(二)無專任牧師之地方教會，由教師中推選一人為代表。 

(三)教友代表，由各地方教會選出之。其名額如下：成人教友一百人以

下者，選派代表一人。二百人以下者，選派代表二人。超過二百人

者，選派代表三人。（成人教友指︰具有會籍且固定出席主日崇拜

者；關於固定出席主日崇拜人數之含義，交由議事會訂定之。） 

(四)機構代表(需為獨立財團法人，且有牧養功能者)。其名額如下：員

工一百人以上選派代表一人，員工五百人以上選派代表二人，一千

人以上選派代表三人。 

(五)佈道所得派教友代表一人列席會議。 

(六)教師、傳道、委員會主席、稽核小組召集人及總會直屬機構負責人

，均得列席會議。 

(七)本會教友或其他有關人士，經本會同意，得邀請為觀察員。 

二、職權 

(一)討論並議決各項重要事工及各直屬機構之年度工作計劃。 

(二)議決本會不動產之處分。 

章章  

  

程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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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審議並通過年度之預算及決算。 

(四)選舉下列職員：1、監督2、副監督兼宣教委員會主席3、神學委員

會主席4、教育委員會主席5、婦女委員會主席6、社會服務委員會

主席(以下簡稱社服委員會主席)7、行政委員會主席等七人，此七

位職員同時為財團法人董事會董事。上列職員候選人，除由上屆議

事會提名外，得由總議會出席代表二十人之連署提名之。 

8、稽核五~九人(上列七位職員不得兼任)。 

正副監督及神學委員會主席，因職務上關係，須由牧師中選出，其

他職員之選任，可由本會教牧人員或信徒中選出。被選人之條件，

應選與該職務具有專長者擔任為宜。以上職員任期均為三年，連選

得連任一次。 

三、會議 

(一)每年召開一次。 

(二)遇有重大事故時，由議事會決定，或由會員教會過半數之申請，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其代表成員與正式總議會相同。 

(三)總議會由監督召集之，會前由議事會選出主席團五至七人，負責總

議會各項內容之預備，及各次會議之進行。 

(四)會議須有全體代表半數以上之出席，方為合法。 

(五)各項議案，須經出席代表半數以上之通過，方為有效。 

(六)各項選舉，須有出席代表半數以上之同意票，才能當選。惟稽核以

較高票五~九人當選。 

(七)臨時動議案，須有全體出席代表十分之一之連署方可提出。 

 

第七章  議事會 
一、組織 

(一)議事會由總議會選出之監督、副監督、各委員會主席、各區會主席

及各區會信徒議員組成之。信徒議員按各區會之教會數目比例：五

至八間者選出一人，九至十四間者選出二人，十五間以上者選出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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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 

(二)設下列委員會，推展教會聖工。 

1、宣教委員會。 

2、神學委員會。 

3、教育委員會。 

4、婦女委員會。 

5、社服委員會。 

6、行政委員會。 

各委員會辦事條例另訂之。 

二、職權 

(一)總議會休會期間，執行所通過之決議案及交辦事項。 

1、處理宣道、教育、行政、人事、財務及其他聖工。 

2、研議區會、委員會及有關機構之建議案等事宜。 

3、審查教牧人員之聘辭事宜(教牧之受聘資格，須先諮請牧師團審

查同意)。 

4、研擬各種條例及辦事細則。 

5、統一頒發地方教會、佈道所及直屬機構之印信。 

6、聽取總務處、牧師團、區會、委員會、神學院、醫院、學生中

心、文字出版社、電視廣播部、稽核小組及其他機構之報告、

建議與查詢事項。 

7、總議會之召開，其日期及地點應於兩個月前通知各堂所、直屬

機構及當然代表。 

8、提名下屆監督及各委員會主席候選人。 

9、提名及任命本會直屬單位之董事或管理委員，並選派合作單位

之代表。 

三、職責 

議事會議員，除參加議事會參與議事決策外，並分別負責下列工作： 

(一)監督 

1、擔任總議會、議事會、財團法人董事會及牧師團之主席，對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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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本會。 

2、領導總務處綜理本會會務，督導各區會、地方教會佈道所、各

委員會及各直屬機構之聖工。 

(二)副監督兼宣教委員會主席 

1、處理監督交辦事項。監督缺席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代理監

督職務。 

2、推動本會各區會、地方教會、福音機構，進行佈道、擴展、植

堂等事工。 

3、結合本會整體財力、物力、人力、靈力，進行海外宣教事工。 

4、負責西國宣教師之聘請，分派及關懷。 

(三)神學委員會主席 

1、負責神學教育政策之擬定，學生之甄選、實習與輔導。 

2、負責教義、事工之研究及教牧人員國內外之在職教育。 

3、與本會神學院及本會認可之神學院連繫配合，進行本會教牧人

才之培育。 

(四)教育委員會主席 

1、策劃、舉辦本會長執、同工之培訓及各種教育性、培靈性、訓

練性之聯合聚會。 

2、推動輔導本會青年少年兒童之教育事工。 

(五)婦女委員會主席 

1、關懷本會師母、女教師，促進各堂所姊妹之靈性增長。 

2、組織本會婦女，促進團契生活，實施訓練，使其發揮婦女宣道

之最大功能。 

(六)社服委員會主席 

1、策劃、督導本會各事業單位之事工與營運。 

2、推廣本會之社會服務事業及社會服務行動，以表彰基督之愛。 

(七)行政委員會主席 

1、掌理本會文書、財務、事務等行政工作。 

2、協調、辦理教牧人員異動、福利、退休、進修等行政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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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勘核各單位之土地使用計劃或建築計劃，督導現有財產之保養

、管理，規劃本會財產之有效運用方案。 

(八)區會主席 

1、擔任區代表大會及區執行委員會之主席，並主持區內同工聯禱

會。 

2、關懷、協調區內各地方教會、佈道所之聖工，並主動籌設新佈

道所。 

3、配合總會及各委員會，推動區內各單位參與宣教、神學、教育

、婦女、社服等聯合事工，並協調區內有關行政、人事、財務

之事宜。 

(九)信徒議員 

1、協助區會主席關懷區內各項聖工，並鼓勵帶動信徒參與事奉。 

2、擔任總會委員會之委員，與委員會配合，推動區內聯合事工。

議員在任期中，因故出缺時，由議事會選任適當人員代理之。 

四、會議 

(一)每年召開常會六次。 

(二)如有必要，得由監督或議員過半數之連署，報請監督召開臨時會議

。 

(三)會議須有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之出席方為合法。 

(四)各項議案，須經出席議員半數以上之通過方為有效。 

 

第八章  牧師團 
一、為堅守真道，維護本會教義及禮儀，促進教牧人員之靈性生活，由本

會牧師組成牧師團，辦理有關交託事項。 

二、審議教牧受職者之資格，解釋有關信仰問題。 

三、牧師團組織條例另訂之。 

 

第九章  財團法人董事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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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財產係屬財團法人團體，依法組成董事會，並依法定程序，處理有關

財產事宜。 

一、組織 

(一)董事會設董事七人，由總議會選出之監督、副監督、各委員會主席

等七人擔任之。 

(二)監督為當然董事長。 

二、職責 

(一)對外擔任「財團法人基督教臺灣信義會」之法定代表。 

(二)掌理本會不動產之購置、保管、及處分等事宜；惟不動產之處分，

須經總議會通過。 

(三)總議會休會期間，有關財產之處理，應諮請議事會同意。 

(四)財團法人董事會辦事條例另訂之。 

三、會議 

(一)每年召開常會四次。 

(二)如有必要，得由董事長或由董事半數以上之連署，請求董事長加開

臨時會議。 

(三)會議須有五位以上之董事出席，始能開會。 

(四)議案須經出席董事五人以上之通過，方為有效。 

 

第十章  稽核小組 
一、為健全本會財務制度，由總議會選出之五～九人成立稽核小組。(召集

人由小組成員互推) 

二、職權 

(一)查核本會總務處、地方教會、佈道所、區會、委員會、學生中心、

神學院、醫院、 文字出版社、電視廣播部及直屬機構之帳務與財

物等事宜。 

(二)每年將查核結果，作成書面記錄，送請議事會備查及向總議會提出

報告。 



1-01-8 

 

(三)稽核小組辦事條例另訂之。 

 

第十一章  總  務  處 
一、總務處為本會常設之業務機構，其職員由總議會選出之監督、副監督

、各委員會主席等七人組成，一切業務由監督主持之。為使監督能專

注於其職務，以專任為原則，若需其他職員(部份)專職，可由監督提出

，議事會通過後聘任之。 

二、總務處設總幹事一人，辦事員若干人，秉承監督指示，辦理各項業務

。總幹事由監督提名，經議事會同意聘任之。 

三、監督得視需要延聘企劃人員3～5人，專職企劃本會整體聖工之發展，

其成員由監督選任，並向議事會報備。 

 

第十二章  神學教育(暫時保留) 
一、本會因應聖工之需要，設立神學院，培養教牧人員及其他聖工人才。 

二、神學院設董事會管理之，董事五人，由議事會選出，董事任期三年，

連選得連任一次。 

三、董事會負責策劃與督導神學院之行政、教育等事工。 

四、董事會遴聘院長掌理院務，報請議事會通過後任用之，並審查院長提

出之教授人選，發給聘書。 

五、神學院董事會辦事條例另訂之。 

 

第十三章  神學教育中心 
一、為開設及測試本會相關教牧與神學課程，設置神學教育中心。 

二、神學教育中心條例另訂之。 

 

第十四章  財  務 
一、經費來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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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會員教會之會費及特別奉獻。 

(二)直屬機構之特別奉獻。 

(三)國內外個人或團體之贈與。 

(四)其他收入。 

二、財務報告 

(一)總議會開會時，由總務處提出預、決算報告及編報財產目錄與應收

、應付明細表。 

(二)每季應將經費收支情形向議事會提出報告，並分送會員教會公佈，

以資徵信。 

 

第十五章  教牧人員 
一、凡蒙召決志奉獻事主，由地方堂會推薦，在靈命、神學、牧養事奉三

方面訓練通過總會審查合格之傳道人，統稱為教牧人員。 

二、本會教牧人員共分成三類︰牧師、教師與傳道。教師為實習牧師，在

教會內或對外界得稱呼其為牧師。 

三、本會男、女教師申請按立為牧師，應在本會專任傳道及教師合計三年

以上；或本會認可之神學院道學碩士科畢業，在本會專任教師一年以

上。 

四、凡教師或牧師，初至教會、佈道所、直屬單位擔任聖工或通過資格考

核，應按本會聖事儀式之規定，舉行就任禮或受職禮。 

五、凡非中華民國國籍，遵守本會信仰及章程，而在本會傳道之同工，統

稱為宣教師。其有牧師職份者，仍稱為牧師。 

六、聘用外會人員條例另訂之。 

七、退休教牧人員條例另訂之。 

 

第十六章  本會與其他教會之關係 
一、本會得與國外同宗教會及信仰純正之國際性教會團體連繫交流訪問。 

二、本會得參與國內信仰純正教會之聯合事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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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凡本會同工應聘為國內外教會團體之代表，須先經議事會核准授權認

可。 

 

第十七章  附  則 
一、本章程除第二及第三兩章不得修改外；其他如有未盡事宜，應於總議

會開會前兩個月，將修改意見提交總務處，轉知本會各單位詳加研究

，經總議會出席代表三分之二通過，始能生效。 

二、本章程經總議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改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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